
粤澳深合财税〔2026〕2 号

关于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澳合作开发横琴

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6〕2 号）、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

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粤财税〔2026〕4 号）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合作区”），

合作区财税部门联合制定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实施方案》。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横 琴 粤 澳 深 度 合 作 区 财 政 局
文件

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税务局

2026 年 6 月 2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 2026 年 6月 2 日印

qiuxuan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澳合作开发横琴

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6〕2 号）、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

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粤财税〔2026〕4 号），结合合作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围

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一主线，坚持“一国两制”、

依法办事，扎实推进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见效，

助力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二）工作原则。聚焦政策出台初衷及目标任务，立足

推动合作区高质量建设、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细化

落实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提供智能、便捷、优质的

配套服务。坚持风险防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防范政策套

利行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服务合作区发



展行稳致远。

二、重点事项

（一）政策内容

对在合作区工作的境内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

所得税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征；对在合作区工作的澳门

居民，其个人所得税负超过澳门税负的部分予以免征。

（二）所得类型

可享受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所得包括来源于

合作区的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

权使用费四项所得)、经营所得以及经地方政府认定的人才

补贴性所得。

（三）享惠对象

按照清单管理办法列入人才清单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

才以及在合作区工作的澳门居民。

三、重点任务

（一）强化部门协同，保障优惠政策落地见效。合作区

财税部门牵头制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业务工作指引》，协调合作区人才、发改、法务、产业、

金融、商事、民生等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切实推动优惠

政策落地实施。其中，财政部门协同税务部门做好政策解释

工作，税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办理税收优惠，人才工作部门

负责认定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名单。



（二）做好宣传辅导，确保纳税人应知尽知。合作区各

相关部门持续做好优惠政策的宣传辅导，拓展宣传渠道，创

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

座谈培训等多种方式，精准推送政策、精细辅导解读政策，

实现政策宣传辅导的全覆盖，确保境内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

才以及澳门居民知晓政策、了解政策。

（三）强化风险管理，服务合作区发展行稳致远。合作

区各有关部门强化沟通对接，共同做好事前辅导和事中事后

监管；密切跟踪政策执行情况，全面加强政策落实风险防控、

效应分析，积极共享分析成果，为完善管理服务措施提供参

考，在做好风险防控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提升纳税人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用好用足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实现政策目标任务，是合作区吸引澳门居民以及境内

外人才集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合作区各相关部

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积极做好工作配合，全力统筹好

红利释放与风险防控工作。

（二）狠抓工作落实。合作区各相关部门强化主体责任，

按照部门职责及工作分工，共同落实好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对于纳税人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

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预期。

（三）健全长效机制。合作区各相关部门按照工作部署，



做好统筹谋划，提高办理效率、做好风险防控，确保各项工

作按目标要求高效推进，务求实效。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剖

析工作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集体审议、集思广益，将行之有

效的管理服务措施制度化，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五、附则

本实施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关于印发落实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居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方案的通

知》（粤澳深合财税〔2022〕4 号）、《关于印发落实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方案的

通知》（粤澳深合财税〔2023〕1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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